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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法经济与法

近日，北京二中院一审判决了一起企业借民间借贷
名义拆借资金而发生纠纷的案件，很有代表性。

2010 年 12 月 22 日，车灯公司与程女士、钟先生、
机电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出借 1000 万元用于
企业投资，借款利率零。借款期限自 2010 年 12 月 23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22 日止，还款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22 日前一次性还清。到期后无人还款，车灯公司遂
将一干人等告上了法庭。

车灯公司起诉称，合同签订后，公司依约履行了义
务，但程女士未按约还款。请求判令程女士立即偿还
1000 万元本金，并按日万分之三的标准支付自 2011 年
12 月 23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钟先生和机电公司
对程女士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诉讼费用由
程女士、机电公司、钟先生负担。

庭审中，车灯公司称其本意是将涉案款项借给机
电公司，怕违反企业之间相互借贷的规定，通过与程
女士签订《借款合同》的方式实现借款目的。程女士、
机电公司、钟先生称涉案借款是借给机电公司的。

法院经审理认为，车灯公司本意是将涉案款项借给
机电公司，怕违反企业之间相互借贷的规定，通过与程女
士签订《借款合同》的方式实现借款目的，程女士、机电公
司、钟先生也均确认涉案借款是借给机电公司。程女士
作为法定代表人、钟先生作为总经理的机电公司经钟先
生向车灯公司发送的《公函》亦表明，涉案款项系通过签
订《借款合同》及《合同书》的方式支付给机电公司，据此，
认定车灯公司、程女士、机电公司、钟先生签订《借款合
同》的目的系向机电公司借款，涉案 1000 万元系车灯公
司借给机电公司。判决：机电公司应当自 2011 年 12 月
23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 1000 万元为基数，按中国
人民银行规定的人民币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向车灯
公司赔偿利息损失，车灯公司超出上述计算方法的利息
损失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此案的关键点在于，只有经国家金融主管部门许可
的金融机构，才能经营金融业务，一般企业不得自营金
融业务。案件中，车灯公司不属于金融机构，其不能从
事金融业务，故车灯公司与机电公司之间的借款行为，
违反了我国金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车灯公司、程女士、机电公司、钟先生签订《借款合同》
系为了规避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亦属无效合同。按照
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合同当事人依据无效合同所取
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现机电公司应将借款 1000 万元
返还车灯公司。因机电公司占用车灯公司的资金未
还，由此给车灯公司造成的损失，机电公司应予赔偿。

车灯公司以程女士系名义借款人、机电公司法定
代表人、股东，钟先生系机电公司股东、总经理、全权
参与借款，要求程女士、钟先生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据此，法院作出了上
述判决。

(文/韩耀斌)

企业不能用民间

借贷名义拆借资金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
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
怖信息犯罪案件的相关法律适用。

5 月 15 日和 17 日，国内连续发生机场航班“诈弹”事
件，影响 16 架次航班。截至目前，此批编造虚假恐怖信
息威胁民航飞行安全案件已全部告破，部分案件犯罪嫌
疑人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据了解，由于目前并无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机关在办
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案件时执法标准不
统一，检察机关也常常遭遇“认定难”。比如，此类犯罪中

“编造行为”和“故意传播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造成严重后果”认定不清，以及处理本罪与他罪的关系
问题不够明确等，从而影响了打击犯罪的力度。

最高检此次共发布 3 个指导性案例，分别是李泽强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
息案，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其中，李泽强案旨在
说明“编造行为”和“故意传播行为”的认定问题，卫学臣
案为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提供指导，袁才彦案意在
明确处理本罪与他罪关系问题，并为“造成严重后果”认
定问题提供指导。 （高 健）

最高检

依法打击威胁民航安全的“诈弹”行为

本报讯 为切实纠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
正之风，促进各级法院干警公正廉洁司法，最高人民
法院日前要求全国各级法院，对违规配置使用公务

（警务）用车和法院干警违规经商营利等问题集中开
展专项治理。

据了解，对法院干警违规经商营利问题的专项治理，
将重点清理纠正法院干警独资或者与他人合资合股经商
办企业、以他人名义入股经商办企业、以承包租赁受聘等
方式从事经营活动、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
或者证券、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借贷活动、为他人经
营活动提供担保、违规买卖股票证券基金、在有关单位兼
职取酬、违规从事有偿中介活动，以及从事其他可能与公
共利益发生冲突的营利性活动等 10 个方面的问题，并明
确规定了纠正违规的期限，逾期不能纠正的，将被责令调
离法院。 （高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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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城乡统筹从源头治理

唐家岭，北京著名的城中村，位于海淀
区北部，本地人口 5000 人，却聚居了 5 万
多流动人口。

然而，环绕着首都的三、四、五环，20年
间逐步聚集起不少这样的“唐家岭”。流动
人口的无序集聚，“火烧连营”的安全隐患，
叠床架屋的笼居困境，刑事高发的特殊状
态，被社会学家称之为“城市病灶”。

面对以唐家岭为代表的一批城乡接合
部重点村的社会管理和安全治理难题，北京
市没有就平安抓平安，而是把平安建设与统
筹城乡发展一并考虑、共同推进，用建设的
思路来彻底解决影响平安的源头性问题。

2010 年 2 月 26 日，北京市本着先难后
易的原则，把唐家岭、天竺、夏家胡同等矛
盾最突出、问题最典型、社会影响最大的 50
个村庄，作为城市化工程的首批重点村。

“历时两年，投入 2000 亿元进行的重
点村整体改造，农民成为了利益主体、责任
主体和市场主体。”首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委员会负责人介绍说，旧村拆迁后，每位村
民都分到了 50平方米的回迁房、近 30万元
的补偿金，同时还享受到 50 平方米集体产
业用地的永久股份。村民成为有资产的市
民 ，并 享 受 市 民 医 疗 养 老 等 社 会 保 障 。

“21.3 万名农民一次性融入到了首都城市
化发展的进程之中。”

记者了解到，北京还同时加强了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建
设公共租赁房，由村集体统一管理农民房
屋出租，以及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等，维护了
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改善了流动人口居住
生活环境。据统计，共拆除违法建筑约
300多万平方米，基本遏制了私搭乱建。

山西：
以“小平台”掌控“大平安”

2013 年 5 月 2 日下午，山西太原市榆
次区榆液社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工地，在修
正路基的过程中一时疏忽，不慎切断了一
处污水管道，造成附近柳巷街居民无法排
水，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很快，这一信息被负责该区域的网络
长郑旭艳及时捕获。马上赶到现场的郑旭
艳立即向居民了解情况并拍下照片，并迅
速向社区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发出信息。

“008 网络长郑旭艳刚刚报告，多位居
民正在向顺城一品工地聚集，事态随时有
严重的可能。”社区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管理
员立即通过视频电话，向街道社会服务管
理中心作了汇报。

“根据网络长的信息，我意识到这不是
件小事，不尽快解决就会出乱子。”在确认
此事必须由多个主管部门协调解决后，榆
次区路西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张海

燕决定再向上一级平台、榆次区社会服务
管理指导中心汇报，请求协调处置。

接到报告并了解整个情况后，榆次区
综合办主任、社会服务管理指导中心常务
副主任史东军当即协调相关部门，迅速赶
赴现场化解矛盾。

从最基层的网络长到 3 级平台之间的
联动，只用 5 分钟就形成了有效的处置预
案，最终解决了群众的诉求。以往，像这样
的问题，通常是问题报上去，隐患留下来，
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最终小隐患酿成大事
件，这就是过去基层工作中“看得见的管不
着，管不着的看不见”的状况。

据史东军介绍，由于平台的运行，从网
络到 3级中心实现了“六步闭环”，就是在网
络内发现问题后，即依次进入规范问题上
报、案卷建立、任务指派、调查落实、处理反
馈、结案归档等 6 个环节。“这为基层做什
么、怎么做提供了有效路径。”史东军认为。

据了解，2012 年山西全省推开了县、
乡、村 3 级平台的建设，作为“用一年时间、
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使全省的平安建设
具备了更快捷的信息获取能力和更迅速的
反应处置能力，以此夯实基层基础更稳固
的平安，实现了平安建设横到边、纵到底的

全覆盖。

吉林：
打造人民群众追求的平安

赵月是吉林长春市南关区白屹社区的
301 号网格长。2013 年 1 月 12 日，赵月在
走访时发现，由于冬天雪大，夏威夷小区拐
角处路面积雪有冰，老人小孩都不敢出门，
她用手持信息终端把情况反映给了南关区
社会服务管理信息中心，市政部门马上签
收，不到两个小时，就把积雪全部清理干净。

目前，长春市南关区已建立了区、街
道、社区、网络 4 级平台，网格长一旦发现
问题，可以通过手持终端第一时间上传到
平台上，相关职能部门会第一时间签收和
处理。“我们网格长会在第一时间到现场进
行核查，如果核查不满意的话，相关职能部
门可要求重新办理。”赵月说，现在居民普
遍反映每当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能够第
一时间得到解决，非常满意。

尊重民意论平安，在吉林省已经成为
上下的共识。

“做好每一件事、为每一位居民服务，

是南关区创新社会管理和深化平安建设的
一个理念。”长春市南关区委书记、区综治
委主任王铁茗说：“我们把干部服务质量的
评价权交给老百姓，评价结果作为考核干
部的主要指标，按照市委人性化、信息化、
网格化的要求，全区形成了“机关围着社区
转、社区围着网格转、网格围着百姓转”的
平安建设格局，实现了两个回归，即：为民
宗旨的回归，公仆角色的回归。

“群众的评价才是社会平安的根本标
准。”吉林省绩效办副主任李中新介绍说，
2011 年，吉林省就把社会管理和平安建设
纳入了绩效管理考评体系，占绩效管理考
评共性指标总分值的五分之一。对于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取消
当年评选平安建设先进单位的资格。群众
安全感排在全省后 10 位的县（市、区），责
令限期整改。其中，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直
接作为单项分值计入考评，引导各级政府
更加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眼睛向下，更好
地服务群众。

湖北：
依靠“天眼”守望荆楚大地

2011 年 12 月 1 日下午 5 点 32 分，一声
沉闷的爆炸声在湖北武汉市雄楚大街某银
行门前的人行道上骤然响起，打破了黄昏时
分的宁静，这起恶性爆炸事件造成过路群众
2 人死亡、10 多人受伤。案发后，一场信息
化缉凶战旋即展开，被称为“天网工程”的全
城视频监控系统迅速锁定了嫌疑人。

如果说遍布武汉市的“天眼”充当了这
场信息缉凶战的“排头兵”，那么，备受当地
群众关注的政务微博“平安武汉”的发力，则
发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特殊功效。“仅
10 多个小时之后，根据一条群众提供的线
索，我们最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武汉市公
安局刑事侦查局二大队大队长张波说。

12月16日，专案民警雷霆出击，一举将
犯罪嫌疑人擒获。至此，轰动全国的 12·1
案件宣布告破。

这起案件的成功告破，与近年来平安
湖北信息化建设密不可分。如今，仅在湖
北武汉的街头，就有 25 万只“天眼”在日夜

“放哨”，守护着城市的平安和谐，成为全国
第一个城域级全数字化监控系统。武汉市
还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全国公安机关第一
支视频侦查队伍——武汉市公安局视频侦
查支队。

武汉市公安局视频侦查支队负责人说，
过去，便衣侦查打击街头犯罪靠“脚板”，靠
抓现行，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现在，依
托视频监控“天网”，人机互动，可视化指挥、
视频导侦和情报研判“三位一体”，最终实现
对街头犯罪的“零距离”打击。

据了解，目前，湖北省在全国率先建成
了全省互联互通“一张网”，视频监控系统
中心管理平台达 105 个，监控探头总数增
至 73 万个，省指挥中心可以直接调用的探
头数达 8万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平安建设，从百姓的感受入手
本报记者 许跃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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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平安，是国家富强、稳定、和谐发展的牢固基石；平安，是老百姓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梦想。伴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平安的理解越来越深，期待也越来越高。

如今，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相对欠发达地区，都已把平安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首要任务来抓，让老

百姓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本期“特别关注”选取了各地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成功做法，供读者体会和参考。

地下车位“只售不租”，在很多城市

是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地下车位“只

售不租”，从而导致业主停车难，也就成

了一项久治不愈的“顽疾”。

我们常见小区地面停放的车辆“见缝

插针”，常听晚归的私家车主抱怨停车

“一位难求”，常遇业主因无处停车与物业

公司争吵不休⋯⋯而相对应的却是，不少

小区的地下车库闲置冷清、空空荡荡。

形成这种尴尬情形，大多源于开发商

乃至物业公司奉行的地下车位“只售不

租”的做法，而大多数业主对这种做法又

不“买账”。

物权法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

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

主的需要。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

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

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

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

车位，属于业主共有。”这里的“当事

人”，指的就是开发商。

似乎法律规定得很明确，对自己建

设的小区地下车位，开发商可以选择出

售或出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目前

城 市 小 区 里 的 地 下 车 位 实 际 上 分 为 两

类：一类是报建时就已在规划上注明是

地下车位。此类车位可以租售，但需取

得房管部门的销售许可。另一类是以人

防 工 程 名 义 报 建 ， 实 际 作 为 车 位 使 用

的。这类车库不能买卖，也根本不能取

得房产证、土地证。

根据国家规定，修建一定规模的楼

房，开发商必须强制建设防空地下室，即

人防工程。如住宅楼高 10 层以上、埋深 3

米，就必须按照占地面积修建同等的人防

工程；多层住宅，按总建筑面积的 10%配

建。而且，开发商配建人防工程还可以享

受到各种税费的优惠。所以，现在城市小

区大部分在售的地下车位，其实属于人防

工程。仅有少量开发商在做人防工程时，

多挖一些空间，办理规划许可，建成可以

办理产权证的车位。

按理说，人防工程具有公益性质，

属于小区的配套设施，开发商修建人防

工程乃法律义务。人防工程作为共有财

产，应属于国有或由法律明确为全体小

区业主共有。但是由于物权法虽然明确

了小区很多设施的归属，对地下车位产

权却没有涉及，这就给开发商提供了打

“擦边球”的机会——为获取最大利益，

高价出售车位而不愿意出租。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彻底明晰这一

“灰色地带”带来的模糊问题，杜绝因

“只售不租”造成的侵权现象，就必须由

有关部门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厘清地下车

位的性质、归属，进一步明确对地下车位

的租售权利，让大家心知肚明，依法合规

办事。

地下车位凭啥“只售不租”？
马立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图 江苏南京地铁公安

民警向小学生讲解搭乘地铁的

安全小常识。 江 京摄

右图 江苏无锡市崇安区

积极推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大

力实施特殊群体服务“七彩工

程”，针对各类特殊群体的不同

特点，采取“社工+义工”的服

务。图为江海社工基地专业社

工 给 患 者 进 行 心 理 治 疗 。

吴 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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